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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14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11月 4日（星期二）下午 14時 0分 

地 點：N407會議室 

主 席：黃教務長建宏 

出 席：(詳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貳、 確認 114年 9月 23日 114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 議:確認通過。 

  

 案由 決議 

第一案 
商學院各系所修訂 114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商學院
提案) 

照案通過。 

第二案 
檢具觀光運輸學院各系所修訂 113-114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觀光運輸學院提案) 

照案通過。 

第三案 
觀光運輸學院 1141學期彈性安排排課時間申請，提請討論。(觀
光運輸學院提案) 

照案通過。 

第四案 
檢具資訊媒體學院各系所修訂 113-114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資訊媒體學院提案) 

照案通過。 

第五案 
開南大學資訊媒體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資訊媒體學院提案) 

照案通過。 

第六案 
人文社會學院 1141學期彈性安排排課時間申請，提請討論。(人
文社會學院提案) 

照案通過。 

第七案 
檢具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各系所修訂 114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健康照護管理學院提案)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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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提案 

  

案 由：商學院 1142 學期彈性安排排課時間申請，提請討論。(商學院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4 年 10 月 23 日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1142 學期彈性安排排課時間申請表 (第 3-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商學院 1142 學期首次開設課程教學計畫表，提請討論。(商學院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4 年 10 月 23 日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教學計畫表 (第 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人文社會學院 1142 學期彈性安排排課時間申請，提請討論。(人文社會學院提案) 

說 明： 

1.  114 年 10 月 29 日人文社會學院 114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2.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語言碩士班、人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1142 學期彈性安排

排課時間申請表 (第 10-13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修訂 113-114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提請討論。(AI 科技與

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提案) 

說 明： 

1.  業經 114 年 10 月 8 日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114 學年度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       

過。 

2.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113-114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第 14-15 頁)。 

3.  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自由選修專業課程科目(至少應修 10 學

分)；不含通識之學分學程、他系或本系專

業課程。 

自由選修專業課程科目(至少應修 10 學

分)；不含通識之學分學程、他系或本系專

業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2點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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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表 

 (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14/XX/XX 修訂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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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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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涵蓋學門 

語文表達 

(6-10 學分)*註二 

本國語文學門 2學分 
外國語文學門(必修英文課程)4-8學分*註二 

科學知覺 

(4 學分)*註三 
自然科學學門 生命科學學門 
資訊教育學門 

社會實踐 

(學門任選 4學分) 
憲政法治學門 社會科學學門 

人文涵育 

(學門任選 4學分) 
歷史研究學門 人文藝術學門 

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 

選修 1 學分，至多修習 1門，可計入通識自由選修學分，超過 1門者，僅供折

抵役期，不納入畢業學分。 

體育 
1.必修體育課程為2學分，每門課程1學分2學時，共修習2門(體育一、體育二) 

2.選修體育課程(休閒體育)至多修習 1門(2學分，可計入通識自由選修學分) 

通識自由選修 4-8學分(限修通識教育課程)*註二 

註一、修習各學系訂定之通識排除課程，不納入畢業學分。 
註二、外國語文學門修習方式如下： 

1.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及例外學生僅能修習「必修英文」課程以外之第二外國語文，如：日語、泰
語、越語、韓語…等外國語文課程 4學分(即語文表達領域 6學分，通識自由選修 8學分)。 

2.各學系若規劃大二以上之 4學分專業領域英文課程者，外國語學門僅需修習大一必修英文 4學
分(即語文表達領域 6學分，通識自由選修 8學分) 。 

3.其餘學系學生外國語文學門課程皆須修習「必修英文」課程 8學分(即語文表達領域 10學分，
通識自由選修 4學分)。 

註三、科學知覺領域修習方式如下： 
1.資訊管理學系學生需修習科學知覺領域學門任選 4學分。 
2.其餘學系學生資訊教育學門課程皆須修習「程式設計類」課程 2學分，及科學知覺領域學門任
選 2學分。 

課程 
第 1學年 第 2學年 第 3學年 第 4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服務學習(必修 4) 勞作教育一 1 勞作教育二 1 公益服務一 1 公益服務二 1     

專業必修科目(必修

64) 

    
校內實務操作

一 1 

校內實務操作

二 1 

畢業專題實習

一 1 

畢業專題實習

二 1 

基礎程式語言 3 
人工智慧程式

語言 3 
決策管理 3 深度學習 3 大數據分析 3 

網路與資料安

全 3 

人工智慧政策

與法規 2 
 

基礎英語 3 
資料科學與機

率統計 3 
資料科學實務 3 職場倫理 3 電腦視覺 3 深度學習應用 3 自然語言處理 3  

人工智慧 3 
物聯網與感測

系統 3 
機器學習 3 資料探勘 3 平行運算 3 

人工智慧與網

路倫理 2 
  

    
人際關係與溝

通 2 
   

專業模組課程選修科目(至少應修 22 學分)；模組課程選修科目表公告於學系綱站。 

自由選修專業課程科目(至少應修 10 學分)；不含通識之學分學程、他系或本系專業課程。 

備 

註 

1. 本學程畢業應修習 128 學分。其中包括：本學程「專業必修課程」64 學分、專業模組選修課程」
22 學分、「通識教育課程」28 學分、「勞作教育」2 學分、「公益服務」2 學分；「自由選修學分」
10 學分，開放由學生自由選修學分學程、他系課程或本學程課程(不含通識教育課程)。 

2. 本學程專業模組課程，區分為「智慧無人載具」及「智慧生活應用」二大模組。修讀專業模組課
程，每一模組課程選修科目應至少修畢 22 學分得申請該模組證明。 

3. 「畢業專題實習」課程，可選擇製作畢業專題或校外實習。 
4. 「中五學制生」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至少 12 學分) 
5. 「通識教育課程」需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辦理並達校訂之應修學分規定標準。 
6. 「學習護照」課程為必修零學分，合格後，始得畢業。(依開南大學「學習護照」課程施行辦法)。 
7. 本校學生畢業英文門檻依「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辦理。 
8. 本系學生依「開南大學跨領域學習實施辦法」，應完成修習「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
修」始得畢業。 

9. 本課程於 114 年 XX 月 XX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4 年 XX 月 XX 日教務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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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班課程規劃表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14/XX/XX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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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涵蓋學門 

語文表達 

(6-10 學分)*註二 

本國語文學門 2學分 
外國語文學門(必修英文課程)4-8學分*註二 

科學知覺 

(4 學分)*註三 
自然科學學門 生命科學學門 
資訊教育學門 

社會實踐 

(學門任選 4學分) 
憲政法治學門 社會科學學門 

人文涵育 

(學門任選 4學分) 
歷史研究學門 人文藝術學門 

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 

選修 1 學分，至多修習 1門，可計入通識自由選修學分，超過 1門者，僅供折

抵役期，不納入畢業學分。 

體育 
1.必修體育課程為2學分，每門課程1學分2學時，共修習2門(體育一、體育二) 

2.選修體育課程(休閒體育)至多修習 1門(2學分，可計入通識自由選修學分) 

通識自由選修 4-8學分(限修通識教育課程)*註二 

註一、修習各學系訂定之通識排除課程，不納入畢業學分。 
註二、外國語文學門修習方式如下： 

1.應用英語學系學生及例外學生僅能修習「必修英文」課程以外之第二外國語文，如：日語、泰
語、越語、韓語…等外國語文課程 4學分(即語文表達領域 6學分，通識自由選修 8學分)。 

2.各學系若規劃大二以上之 4學分專業領域英文課程者，外國語學門僅需修習大一必修英文 4學
分(即語文表達領域 6學分，通識自由選修 8學分) 。 

3.其餘學系學生外國語文學門課程皆須修習「必修英文」課程 8學分(即語文表達領域 10學分，
通識自由選修 4學分)。 

註三、科學知覺領域修習方式如下： 
1.資訊管理學系學生需修習科學知覺領域學門任選 4學分。 
2.其餘學系學生資訊教育學門課程皆須修習「程式設計類」課程 2學分，及科學知覺領域學門任
選 2學分。 

課程 
第 1學年 第 2學年 第 3學年 第 4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服務學習(必修 4) 勞作教育一 1 勞作教育二 1 公益服務一 1 公益服務二 1     

專業必修科目(必修

64) 

    
校內實務操作

一 1 

校內實務操作

二 1 

畢業專題實習

一 1 

畢業專題實習

二 1 

基礎程式語言 3 
人工智慧程式

語言 3 
決策管理 3 深度學習 3 大數據分析 3 

網路與資料安

全 3 

人工智慧政策

與法規 2 
 

基礎英語 3 
資料科學與機

率統計 3 
資料科學實務 3 職場倫理 3 電腦視覺 3 深度學習應用 3 自然語言處理 3  

人工智慧 3 
物聯網與感測

系統 3 
機器學習 3 資料探勘 3 平行運算 3 

人工智慧與網

路倫理 2 
  

    
人際關係與溝

通 2 
   

專業模組課程選修科目(至少應修 22 學分)；模組課程選修科目表公告於學系綱站。 

自由選修專業課程科目(至少應修 10 學分)；不含通識之學分學程、他系或本系專業課程。 

備 

註 

1. 本學程畢業應修習 128 學分。其中包括：本學程「專業必修課程」64 學分、專業模組選修課程」
22 學分、「通識教育課程」28 學分、「勞作教育」2 學分、「公益服務」2 學分；「自由選修學分」
10 學分，開放由學生自由選修學分學程、他系課程或本學程課程(不含通識教育課程)。 

2. 本學程專業模組課程，區分為「智慧無人載具」及「智慧生活應用」二大模組。修讀專業模組課
程，每一模組課程選修科目應至少修畢 22 學分得申請該模組證明。 

3. 「畢業專題實習」課程，可選擇製作畢業專題或校外實習。 
4. 「中五學制生」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至少 12 學分) 
5. 「通識教育課程」需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辦理並達校訂之應修學分規定標準。 
6. 「學習護照」課程為必修零學分，合格後，始得畢業。(依開南大學「學習護照」課程施行辦法)。 
7. 本校學生畢業英文門檻依「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辦理。 
8. 本系學生依「開南大學跨領域學習實施辦法」，應完成修習「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
修」始得畢業。 

9. 本課程於 114 年 XX 月 XX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4 年 XX 月 XX 日教務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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